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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交运输规〔2025〕16号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进一步强化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管理的

通知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省道路运输管理局：

为进一步压实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和道路货运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紧盯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道路货物运输尤其是危险货物运输重大安全风险，确保道路货运行业安全形势稳定，现根据《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通知》（交运规〔2025〕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把道路货物运输市场准入关

（一）严格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关。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许可条件、程序和时限实施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申请人为非个体经营的，申请时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安全考核合格证明的，应提交承诺书，承诺在从事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工作6个月内参加安全考核，并在1年内考核合格。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关部门督促许可后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按承诺期限和要求投入车辆和聘用人员，落实“两类人员”安全考核证明，并应在其承诺到期日前一个月内予以书面提示；对超过承诺期限仍未按承诺和要求投入车辆或聘用人员的，按规定撤销许可决定，并收回已核发的许可证明文件。

（二）严格车辆准入和道路运输证配发。道路运输经营者新增车辆的，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严格依规组织开展查验工作。一是严格道路货物运输营运车辆达标管理（含罐车、挂车，下同）。按照规定开展实车核查，如实记录核查情况，填写道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记录表，对不符合规定的车辆不得配发《道路运输证》。二是严格危货运输车辆经营范围的许可。新增危货车辆要核实该车型的公告信息是否与拟从事的经营范围相符合，其中：常压罐体不得超越罐体的适装介质列表的范围，移动式压力容器不得超越使用登记证上限定的介质范围，未取得公安部门许可的，不得从事爆炸或剧毒化学品运输等。三是严格罐式专用车辆和大件运输专用车辆经营范围的许可。对罐式专用车辆或者运输有毒、感染性、腐蚀性危险货物的专用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时，不得同时许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范围（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集装箱运输专用车辆除外）。大件运输专用车辆（行驶证备注了“仅可用于运送不可拆解物体”）配发《道路运输证》时，不得同时许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范围。

二、严格车辆管理
（一）严格车辆隐患排查整治与技术管理。排查整治老旧营运货车安全风险隐患。各市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梳理形成本辖区10年以上老旧普货车辆、8年以上危货车辆清单，组织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道服机构结合年审督促企业逐车开展技术状况排查。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应纳入安全生产风险排查管控台账，督促经营者限期整改到位，整改期间不得投入运营，整改后仍不符合技术要求的依法责令退出市场。各地要结合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国四及以下老旧营运货车提前退出运输市场。加强车辆技术管理。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道服机构要督促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认真落实车辆维护修理和检验检测制度，规范做好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车辆技术状况检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抓好车辆二级维护制度落实，严禁车辆“带病”运行。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每月通过“湖南省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管系统”（以下简称危货运输安监系统）对本辖区内危货企业出车前安全检查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核查，发现问题督促企业整改到位。
（二）严把营运货车年审关。各市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不符合相关法规标准要求，特别是其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车辆，不得通过年度审验；要组织每月定期清理辖区逾期年审营运车辆，在年审到期日前一个月内提前告知经营者，未经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的运输车辆，不得继续营运；逾期未申请审验超过一百八十日的，依法注销相应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车辆年审过程中要进一步核实车主登记电话号码与实际一致，确保其信息真实性并及时更新。
（三）强化动态监控管理。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快推进重型货车安换装使用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含右侧盲区预警）工作，督促运输企业落实车辆动态监控主体责任，确保车辆运行期间动态监控设备有效上线运行，及时发现并提醒纠正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对违反《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车辆，不得通过年度审验。对违规驾驶员要及时进行教育和处理，相关处理记录要建档并留存，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四）落实危货车辆标志新国标要求。各市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公安、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开展新标准宣贯工作，确保辖区内行业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相关企业管理人员和一线从业人员，正确理解、全面掌握标准内容和实施要求。严格按照《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 13392—2023）标准进行检查和审验，并督促运输企业按照《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 13392—2023）标准使用标志牌。

三、严格从业人员管理

规范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和日常安全教育。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应当强化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和日常安全教育，重点培训防御性驾驶、极端天气应对、突发情况处置等内容。岗前培训时间危货运输企业驾驶员、押运人员、装卸管理人员不得少于24学时（每个学时不得少于45分钟），普货运输企业可参照执行。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组织加强对道路货运企业从业人员培训内容、培训时长的符合性检查工作，确保企业日常安全培训落到实处。
四、切实提升危货运输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一）进一步强化危险货物运输电子运单管理。一是严格落实电子运单管理制度。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道服机构要督促危货企业依规按每趟次运输实际情况填报电子运单。在发车前应在危货运输安监系统中完成电子运单填报，由驾驶人员手机端随车APP或打印电子运单携带备查，未填报、未上传电子运单的运输车辆不得执行运输生产任务。二是加强对电子运单的检查。各级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开展执法检查时，除检查是否制作电子运单外，还应注意核对电子运单上的驾押人员、装卸货地址与实际是否相符、车辆是否以报备方式从事危货运输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不合规情况依据《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依法处理。三是进一步降低电子运单的报警率。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组织对“监管系统”中基础信息、电子运单和安全生产信息进行全面核查，及时清理虚假信息数据，对“监管系统”监测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企业整改到位。
（二）强化科技赋能，确保执法监督精准高效。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两客一危”智能监管平台和危货运输安监系统，实施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精准监管，定期开展线上巡查和线下抽查，及时发现和依法处理企业违规行为。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每月应对辖区内所有危货运输企业在危货运输安监系统中的上传数据情况进行核查，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每月应对辖区内30%的危货运输企业在危货安全监管系统中的上传数据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企业整改或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省道路运输管理局要定期公布各地核查工作情况。
（三）推进危货运输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据省危货运输安监系统每月公布的核查情况，对辖区危货运输企业实行分级分类管理。上月核查为B的企业，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组织约谈企业负责人，限期整改到位；上月核查为C的企业，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集中约谈所在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限期整改到位，并将其纳入重点监管对象；上月核查为D的企业，由省厅或委托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组织集中约谈所在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负责人，限期整改到位，并结合市州实际情况进行重点监管。对于处于限期整改期或整改不到位的企业，要严格按照规定不予新增运力和扩大经营范围。

五、严格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一）强化协同监管。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公安交警、应急、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建立完善部门间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时共享行驶证、驾驶证、交通事故、违法违规等重点监管信息，强化信息交叉比对。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执法协助，加快健全完善执法协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配合应急部门制定辖区内跨部门的道路运输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各部门在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和工作流程，定期开展危化品泄漏、车辆自燃等场景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二）强化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的许可条件检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再具备开业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原许可。
（三）强化动态监控管理监督检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道路货运经营者落实动态监控主体责任，杜绝发生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辖区内超速和疲劳驾驶问题严重的道路货运企业，要联合公安部门采取上门约谈、挂牌督办等措施责令限期整改，按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从严处罚，并列入本地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检查抽查力度，坚决防止“罚而不管”“管而不严”。

（四）强化道路货物运输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联合公安交警部门依法查处未按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未按规定通过年审，继续从事运输经营等行为；重点查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制作危险货物运单、使用未经检验合格或者超出检验有效期的罐体运输，以及承运人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企业承运危险化学品、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违规夹带危险化学品等行为。
请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道路运输服务（事务）中心和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结合本通知要求，明确市、县两级相关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定期组织开展辖区道路货运（含危货运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风险防控专项行动，省厅将结合全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各地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5年11月19日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5年12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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